
资格审查
	序号
	评审内容
	评审标准

	1
	营业执照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有效的营业执照）；

	2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提供2021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3
	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1、供应商提供购买2023年任意1个月及以上社保（新成立公司提供成立以来的社保缴纳凭证）；2、供应商人提供有效的依法纳税证明，纳税证明凭证或零申报凭证；

	4
	网站截图
	提供“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中国”等网站查询截图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查询时间须在供应商期限内；

	5
	响应申请文件上传
	是否符合要求的时间前上传

	6
	响应申请文件签字和加盖供应商公司鲜章
	是否按响应文件要求签字和加盖供应商公司鲜章

	7
	响应申请书内容
	比选申请书内容是否完整响应比选文件

	说明：1.合格打“√”, 不合格打“×”。

	2.有一项内容不合格，综合评定为不合格。


评审标准
	序号
	评分因素
	分值
	评分标准（以下评分标准为举例）
	说明

	1
	投标报价
	10
	综合评分法中的价格分统一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采购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

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价格权重×100；

评标委员会认为供应商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供应商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以及相关证明材料证明其报价的合理性。否则，如评标委员会认为其报价明显低于其他供应商的报价，有可能影响货物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将被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高于预算价为无效报价

	2
	服务部分
	70
	服务需求内容提供书面方案。
①对现状及项目的理解深刻程度：项目背景条件理解深刻，熟悉项目概况，理解项目意义、工作内容；以上内容优得7-10分，良好得3-6分，差得0-2分，不提供不得分；

②建设方案：对项目建设目标、建设内容及规模理解准确深刻，能符合采购需求；以上内容优得18-25分，良好得10-17分，差得0-9分，不提供不得分；

③能准确把握项目建设方案中的重点、难点，思路清晰合理，系统性强、技术方法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内容完善；以上内容优得18-25分，良好得10-17分，差得0-9分，不提供不得分；

④能准确提出项目质量及进度保障措施具体、合理、可行，工作计划安排科学合理；效益分析科学妥当，后续服务保障可行又能够满足实际需要；以上内容优得4-5分，良好得2-3分，差得0-1分，不提供不得分；

⑤后续服务保障可行又能够满足实际需要，以上内容优得4-5分，良好得2-3分，差得0-1分，不提供不得分；


	采购人会根据采购服务要求为标准，对各供应商提供的书面方案进行横向比较评分。

	3
	商务部分
	20
	供应商自2019年1月1日起提供过类似项目业绩，每提供1份合同或其他有效证明文件得5分，最高得20分。
	提供合同或其他有效证明文件扫描件。




